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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院羅委員智強，針對彈出式與誘導式廣告，常見誇張或聳動標語，誘使民眾點擊後衍生消費爭議一事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針對彈出式與誘導式廣告，常見誇張或聳動標語，誘使民眾點擊後衍生消費爭議，甚至滋生詐騙行為。然而，現行各主管機關未能有效整合權責，導致法令形同空白。
依據民眾陳情，相關誘導式廣告氾濫，只需數小時就能吸引上千人下單。這些廣告不時跳出，恐嚇民眾裝置遭駭、中毒或硬體不足，在多重誘導下迫使消費者購買投放廠商的服務。事後才發現受騙，要求解約退款卻遭百般刁難，甚至遇到海外公司完全置之不理。

目前各單位管理權責並不明確，多將責任推給平台檢舉機制，造成亂象更加嚴重。公平會雖能要求「廣告不實」業者改正，但對此類誘導廣告卻難以適用。只要業者主張資訊未虛構，或刻意規避關鍵字，就不構成《公平交易法》第二十一條所稱的「虛偽不實」或「引人錯誤」。

更嚴重的是，受害者往往退貨退款無門，甚至買到假貨後連退貨窗口都沒有，業者立刻換網址、換帳號繼續投放廣告。對於這類準詐騙行為，若僅要求平台「盡力而為」，無異於與虎謀皮。最後的結果就是──沒有任何機關願意負責下架，受害者只能自認倒楣，而業者持續行騙。

國際案例顯示更積極作法：新加坡設立「Consumer Protection（E-Commerce）」機制，主責機關可直接命令平台下架詐騙或誘導廣告，違者最高可罰新幣50萬。澳洲的消費者保護署（ACCC）則可發出即時禁制令，並與平台合作，要求24小時內移除違法廣告。兩國皆能做到，台灣卻仍停留在「檢舉」與「盡力而為」，等同縱容不公平銷售手法。

因此，行政院應指定單一主責機關，統籌跨部會處理引導式廣告，針對是類不當廣告進行定義，並要求網路平台建立快速處理機制，能在24小時內下架不當廣告機制。對拒不配合的平台應加以開罰，確保國人在數位環境中的交易公平與安全。

（二）本院羅委員智強，針對外籍人士名下登記多輛汽機車籍，但實際使用者卻與登記人並非同一人，此「借名登記」情況，成為交通肇事責任追究與受害者求償的灰色地帶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近期接獲民眾反映，常見外籍人士名下登記多輛汽機車籍，但實際使用者卻與登記人並非同一人。這種「借名登記」的情況，已經成為交通肇事責任追究與受害者求償的灰色地帶。

在現行制度下，警方與保險理賠雖以肇事人為第一責任人。然而，當實際用車人早已難以追查或拒不出面，肇事人士脫逃後，登記人只是掛名，受害者往往面臨兩大困境：一是肇事責任難以釐清，二是賠償管道形同斷絕。即便透過司法訴訟，車籍登記人因身分限制、居留不穩定或財務能力不足，最終仍可能無法履行賠償責任，受害者只能自吞苦果。

更嚴重的是，部分不肖業者或仲介甚至利用外籍人士身分進行「人頭車籍」操作，大量掛名登記車輛，規避保險與管理責任，淪為灰色市場的工具。一旦發生肇事，受害者陷入「登記人不在、用車人不明、賠償無門」的三重困境，造成社會嚴重不公平。

國內相關主管機關卻長期「各自為政」，強調車籍登記依現行規範辦理，交通部則僅要求強制險投保，勞動部與移工管理單位則稱與其無涉。責任互踢之下，問題被層層稀釋，卻沒有任何一個主責機關願意承擔。這正是制度漏洞導致被害者權益反覆受侵害的根本原因。

參考國際經驗，不少國家已針對車籍登記設置「實際使用人責任制度」（real user liability），要求車主須揭露並登錄主要使用者，若肇事則使用人與登記人共同負責。台灣若要避免「人頭車籍」持續氾濫，必須儘速跟進。

因此，行政院應責成相關部會，提出具體改善方案，包括：建立實際使用人登錄制度：要求車籍登記必須註記主要使用人，並定期更新；嚴管掛名異常狀況：一人名下異常登記多輛車，應即時預警並介入調查；提高強制責任險之價格與風險連動機制。

政府若再繼續推諉，等於默許「掛名車籍」成為逃避責任的保護傘。行政院出面整合，堵上制度黑洞，保障用路人與車禍被害者的求償權利，恢復社會的公平正義。

（三）本院羅委員智強，就少子化衝擊私校招生，恐引發退場浪潮之危機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根據教育部所發布之最新報告，自104學年度以來，大專院校已逐年面臨嚴重的少子化衝擊，大一新生人數由27萬人一路下滑，預估114學年度將跌破20萬人，117 學年度更將降至17.3萬人。即便教育部強調該數字已高於外界預期的15.4萬人，惟根據全國私校工會與專家學者分析，該數據多仰賴「回流教育」與「第三人生大學」等非傳統學生，無法根本解決生源結構萎縮的實質問題。
尤其117學年度適逢虎年出生人口進入大學階段，實際可供各校招生之主體生源可能將創歷史新低，全台大專校院恐掀起新一波退場風暴，全國私校工會已預警，未來若無企業介入經營，恐將有40所私立大專校院因無法達到經濟規模而停招、退場，尤以學生人數未達3,000人、地處非都會區之私校為最。
面對上述發展，行政院作為全國教育政策的最終整合與決策機關，應有前瞻性因應對策，而非坐視危機持續擴大、任由教育資源空轉與浪費。經營學校需要規模效益，然而長期政策未能控管高教擴張，導致學校數量遠超出生人口可承載範圍。此一結構性矛盾至今仍未獲妥善處理，學生與教職員權益亦將因此受害。

建議行政院提早準備因應117學年度大學入學人口下降所可能引發的學校退場風險，進行學校名單預警與盤點，以及建構跨部會機制，進行高教多元結構改革，整合產業趨勢與人力需求，導正學術與就業脫節的辦學現象。



